
 联 合 国   S/AC.39/2001/31 

 

安全理事会 
 

Distr.: General 
13 September 2001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 

01-53729 (C)    180901    180901 
 

 

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问题的 

第 1343 2001 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 
 

  2001 年 9月 12日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

普通照会 
 
 

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问题的第 1343 2001 号

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 并参照他 2001 年 6 月 7 日和 2001 年 8 月 27 日的普

通照会以及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43 2001 号决议第 18 段 其中请所有国家向

该决议第 14 段所设委员会报告它们为执行决议第 5 至第 7 段规定的措施所采取

的行动 丹麦谨通告以下资料  

 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 2001 年 5 月 7 日的 2001/357/CFSP 号共同立场 赞

同安全理事会依照其第 1343 2001 号决议所规定的所有措施 这些措施后来通

过 2001 年 6月 11 日的 1146/2001 号理事会条例 EC 加以实施 该条例于 2001

年 6月 13日开始生效  

 丹麦政府为实施第 1343 2001 号决议的规定正在制订适当的管制措施 这

些措施也将补充 2001 年 6月 11日通过的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的规定 此一条例

具完全约束力并直接适应于丹麦  

 关于不是欧洲联盟成员的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 丹麦政府根据第 1343 2001

号决议正在拟订适当立法 以供主管地方当局核准  

 


